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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  

文化活動計畫補助要點  

 

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22 日訂定 

 

一、 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勵著作權友好之文化

活動贊助，不論音樂創作發表會、音樂節舉辦、音樂相關的公開比賽、國

內外專業音樂講座、舞台音樂劇⋯⋯等等，如詞曲、編曲、版權教育、影視

音跨界、線上線下跨平台、音樂跨界合作，依協會章程第八十六條第四款

特訂定本活動計畫補助要點。 

 

二、本要點補助對象如下： 

(一)本會個人會員。 

(二)本會團體會員。 

(三)非本會個人或團體會員，但具國內外音樂相關創作作品、參與或舉辦音 

樂活動展演、講座，音樂節或其他本會認可之對於推進音樂環境有所助

益的相關事宜。 

前項第二款與第三款規定之團體，不包括政府機關、政黨。 

 

三、舉辦活動地點於本國辦理為原則。但作品發表及演出人員則不在此限，由

本會視個案情形審查予以補助。 

前項及第二條之演出活動以有助於提升本國創作實力之音樂相關活動為

限。 

 

四、本要點補助金額，依個案經董事會決議。 

 

五、本要點補助項目含演出費、製作費、講師費、場地租用費及其他項目之經

常性支出。但不包含申請案之工作人員固定薪資、及經常性行政管理費用。 

 

六、本要點補助收件期間:請於活動舉辦日前三個月送件，以便完成審理。 

    

七、申請人應檢附下列文件向本會提出申請: 

(一)申請表一份。 



 2 

(二)身分證影本或立案證書影本一份。 

(三)計畫書一份。 

(四)若有創作或相關演出活動影音資料光碟一份。 

前項檢附文件，無論補助與否，均不予退還。 

 

八、同一申請者每年至多申請乙案。同一補助案申請者僅得以個人或團體名義

擇一申請，如有申請其他單位補助時，應予註明，否則本會得撤銷該補助

之許可核定並請求繳回已發給之補助款，並適用第十四項之賠償規定。 

 

九、申請人提出申請後，由本會辦理初審，對於未依規定備齊文件或逾期申請

者，不予受理。但資料短缺而其情形得補正者，得由本會以書面、電子郵

件或電話通知限期補正，倘逾期仍未補正，即不予受理。 

申請案件經初審通過後，將提交本會董事會辦理覆審。就申請案件主題及

內容之重要性、完整性及具體可行性、對本國音樂整體環境提升之幫助、

經費編列合理性及計畫之效益性等綜合考量審查。覆審審查結果，經本會

核定後以書面通知申請者。 

 

十、案件審理期間：三個月。 

 

十一、申請人應依核定之補助案件內容確實執行，本會得就補助案件執行進行

考評，並列為未來補助審核之依據。 

 

十二、補助案件如有變更活動內容、期程者，應先以書面通知本會，經本會同

意後始得變更，變更次數以不超過二次為原則。 

 

十三、補助案件相關文宣資料（含邀請函）應於明顯處註明本會為協辦機關；

相關宣傳、記者會、座談、研習、演講及開閉幕式等重要活動場合，應

於活動二週前通知本會，並於活動中提供相關音樂著作權宣導機會，否

則本會得撤銷該補助之許可核定並請求繳回已發給之補助款，並適用第

十四項之賠償規定。 

 

十四、申請人應確保補助案件相關內容之著作權及其他一切法律規範之適法

性，如有涉及訴訟或違法情形，應由申請人自行負責，與本會無涉，如

因申請人之違法行為造成本會權益受到損害（包括但不限於名譽權），本

會得向申請人請求損害賠償，申請人已獲得補助者，本會得撤銷該補助

之許可核定並請求繳回已發給之補助款與賠償利息及其他本會因該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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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所增加之支出費用。 

 

十五、申請人因執行補助案件所製作之文宣資料，其著作權屬於受申請人，但

本會得基於業務需要無償使用之。 

 

十六、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本會得視情節輕重，撤銷或廢止原核定之補助、

追回全部或部分補助款，以及停止補助一年至五年： 

(一) 申請資料或其附件有隱匿、虛偽等不實情事者。 

(二) 拒絕接受查核或評鑑者。 

(三) 未依核定補助案件內容確實執行或因故無法履行，而未事先通知本

會並獲同意者。 

(四) 其他違背法令之行為。 

有前項各款情形經通知繳回補助款，逾期不繳回者，本會得依相關法令強

制執行。 

 

 

 

 

 

 

 

 

 

 

 

 

 

 

 

 

 


